
关于开展浦东新区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 2015年年度检查的通知

浦民〔2016〕23号

浦东新区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各业务主管单位、行业主管部门：

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和民政部《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等有关规定，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

局（以下简称区民政局）将对浦东新区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统称社会组织）实施

2015年年度检查（以下简称年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度检查的范围

2015年 12月 31日前经区民政局批准登记的社会团体和基金会；

2015年 6月 30日前经区民政局批准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二、年度检查的时间

2016年 3月 1日至 6月 30日。

三、年度检查的内容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执行有关政策情况;

（二）登记事项变更及依法履行登记手续情况；

（三）按章程开展业务活动情况；

（四）财务状况、资金来源以及使用情况等；

（五）负责人和从业人员情况；

（六）办事机构和分支（代表）机构设置情况；

（七）其他需要检查的有关情况。

四、年度检查的方式和程序

（一）本次年度检查继续采用网上年检的方式。2016年 3月 1日起，参检社会组织使用“法人一证通”

数字证书钥匙盘登录“上海社会组织”网（http://www.shstj.gov.cn）网上办事大厅，在线填写《2015

年年度检查报告书》，具体操作详见网上登载的《2015年年度检查—社会组织网上年检操作指南》。首

次应检的社会组织由区民政局组织培训。

（二）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和“法人一证通”数字证书已到期需换领的社会组织，请访问“上海社会组织”网

上开辟的 2015年度检查专栏，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办理申（换）领手续。

（三）2016年 3月 31日前，各社会组织完成《2015年年度检查报告书》的网上填报工作，并经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加盖电子印章后网上提交。基金会、教育（培训）类民办非企业单位还应同时在线提交

审计报告电子版, 2014年 4月 1日后直接登记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根据章程要求也应提交审计报告。

将审计报告书正本扫描并制作成 PDF文件上传。

（四）2016年 4月 30日前，各业务主管单位使用“法人一证通”数字证书钥匙盘，对双重管理的社会

组织完成年检初审；行业主管部门结合行业管理情况，对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提出年检结论的意见和建议。

（五）2016年 6月 30日前，区民政局对年度检查材料进行审查，做出年度检查合格、基本合格或不

合格的结论，在“上海社会组织”网站上显示，并通过短信通知参检社会组织。为了体现社会组织评估的导

向作用，对 2015年度获得 3A以上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简化年检流程，一般不纳入抽查审计和实地检查

的范围。年检期间如无投诉举报，直接给出年检合格结论。

（六）2016年 7月 31日前，社会组织持《登记证书》（副本）到区民政局服务窗口（合欢路 2号）

加盖年检印章，并换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登记证书。

（七）年度检查工作结束后，区民政局将通过上海社会组织网、浦东时报向社会公开社会组织的年检结

果。

五、逾期不接受年度检查、年检基本合格、不合格社会组织的处理

2016年 3月 31日前未完成年度检查填报的社会组织，区民政局将发出《责令限期办理年检通知书》，



超出告知期限仍不接受年度检查的，年度检查结论确定为不合格，并依法予以处罚。

对完成网上填报，年检结论为基本合格的社会组织，区民政局将督促其改进工作。

对完成网上填报，年检结论为不合格的社会组织，区民政局将责令其进行整改，在限期内提交整改报告，

并视整改情况依法予以处置。对于整改通过的单位发《年检整改通过通知书》。

六、开展年报公示

按照民政部和本市关于加强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工作的要求，今年在社会组织年度检查的基础

上，继续试行对社会组织年度报告的部分内容进行公示，增加透明度和公信力。2016年 3月 31日社会

组织网上年检填报结束后，有关内容即在“上海社会组织”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主

动披露的部分，“上海社会组织”网将开辟“年报公示”专栏，统一披露社会组织的基本情况、主要负责人、

历次年检结论、执法查处情况、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社会组织评估结论等信息。二是社会组织自主

选择公开的部分，各社会组织可在网上年检填报中自行选择其他主动公开的内容，社会团体建议公开基本

情况、会员和机构设置情况、党建情况；民办非企业单位建议公开基本情况、组织建设和活动情况、资产

及财务情况；基金会应当全文公开。

七、年度检查的要求

（一）接受年度检查是社会组织的法定义务，各社会组织应认真履行参检义务，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和

要求，如实填报年度检查材料，参检情况将影响社会组织的信用记录。

（二）年度检查采取网上填报和实地检查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并将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社会组织进行财

务抽查审计，登记管理机关将根据社会组织守法诚信程度、行业风险度、运作情况及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

目、享受财税优惠等状况，确定实地检查和财务审计的对象。实地检查和审计的结果将作为做出年检结论

的重要依据。

（三）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行业主管部门要各司其职、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加强协作，按

时完成年度检查审核工作。如遇到重要和疑难问题，应加强协调、协同处置、妥善解决，共同做好社会组

织年度检查工作。

八、开展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登记证书换领

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

知》（国发[2015]33号）和民政部《社会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实施方案（试行）》安排的要求，本市

自 2016年 1月 1日起全面实施社会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改革。社会组织加盖年检印章时，应当向

民政部门交回原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申领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新登记证书。具

体要求详见“上海社会组织”网首页《关于本市实施社会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改革的公告》

（[2015] 第 37 号）。

九、联系方式

区民政局地址：成山路 990号 411室（邮编：200125）

年检服务热线（工作日：9：00—11：30，13：30—16：30）：

68542222-88117（合欢路 2号市民中心 92号窗口）

58000465（城基路 29号惠南镇办事点）

58990390（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峨山路 613号 A楼 313室）

技术咨询电话：23111508（工作日 9:00—17:30）

法人一证通服务热线：962200（7×24小时接听）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2016年 2月 23日


